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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 自 瀛 洲 会 计 师 事 务 所

蒙瀛会所专审字〔2026〕第027号

开远市十字会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

专项审计报告

开远市红十字会：

我们接受开远市红十字会（以下简称“市红十字会”）委托，于 2026

年 4 月对市红十字会是否符合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

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

年第 20号，以下简称“《公告》”）中规定的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

捐赠税前扣除条件，进行了专项审计。贵单位的责任是提供真实、合法、

完整的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会计报表及其他相关会计资料。

我们的责任是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》以及《公告》的规

定，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，对贵单位是否符合相关条件发表审计意

见。我们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》的要求，计划和执行了包括

但不限于查阅相关文件、核对会计记录、检查捐赠收入与支出凭证、重

新计算支出比例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，以获取审计证据。现将审

计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认定条件

按照《公告》规定，群众团体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应当同

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二条

第 1 项至第 8 项规定的条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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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县级以上各级机构编制部门直接管理其机构编制；

（三）对接受捐赠的收入以及用捐赠收入进行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，

且申报前连续 3年接受捐赠的总收入中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支出比例不

低于 70%。

二、对各项条件的审计情况

（一）关于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

二条第 1 项至第 8 项规定的条件

1．依法登记，具有法人资格

市红十字会创建于 1992 年，2007年 8 月 17日根据市编委《关于将

开远市红十字会单独设立的通知》（开机编字〔2007〕16号）文件精神，

单独设立为群团组织，2024年 1月 4 日取得开远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

室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，编码为：13532502C7075477X8。符合本

项条件。

2．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，且不以营利为目的

市红十字会遵循国际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红十字会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，维护人的尊严，

发扬人道主义精神，促进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，广泛开展自然灾害救助、

社会救济、无偿献血、造血干细胞捐献等人道主义工作，不以营利为目

的。符合本项条件。

3．全部资产及其增值为该法人所有

市红十字会作为依法设立的群众团体（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

位），其资产由本会依法管理、使用。依据相关法律法规，其资产及其

增值归属于市红十字会，用于其章程规定的人道主义事业。符合本项条

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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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收益和营运结余主要用于符合该法人设立目的的事业

市红十字会的收益和营运结余，主要用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等法规及章程规定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

事业支出。符合本项条件。

5．终止后的剩余财产不归属任何个人或者营利组织

根据市红十字会的章程及相关管理规定，该单位如终止，其剩余财

产将由上级主管部门或政府依法处置，并用于与原宗旨相同或相近的公

益事业，不归属任何个人或营利组织。符合本项条件。

6．不经营与其设立目的无关的业务

市红十字会主要从事救灾、救助、应急救护活动，以及推动献血、

造血干细胞捐献和人体器官捐献、遗体捐献等工作，未经营与其设立目

的无关的任何其他业务。符合本项条件。

7．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

市红十字会分别执行政府会计制度及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核算其取

得的财政资金和捐赠资金，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所以，市红十字会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二条第 7项规定

的条件。

8．捐赠者不以任何形式参与社会团体财产的分配

市红十字会依法开展工作，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选择向

市红十字会捐赠。捐赠人有权决定捐赠的数量、用途和方式，但捐赠者

不以任何形式参与市红十字会财产的分配。符合本项条件。

（二）关于机构编制由县级以上各级机构编制部门直接管理的条件

市红十字会的机构编制由开远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直接管理，

符合《公告》规定的此项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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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关于捐赠收入单独核算及支出比例的条件

市红十字会对接受捐赠的收入以及用捐赠收入进行的支出已单独进

行核算。经审计，贵单位申请前连续 3 年（2023-2025 年度）接受捐赠

的总收入中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比例高于 70%，符合《公告》规定的此

项条件。

市红十字会 2023-2025年度捐赠收支情况表（金额单位：人民币元）

年度 捐赠收入 公益事业支出 占比 备注

2023 2,194,407.94 1,816,606.41 82.78% 详见云昆审字（2024）第 015号审计报
告

2024 1,880,064.37 1,872,105.17 99.58% 详见菏信审字（2025）第 HXC-2925号
审计报告

2025 1,722,227.40 1,731,194.03 100.52% 详见蒙瀛会所年审字（2026）第 105号
审计报告

合计 5,796,699.71 5,419,905.61 93.50%

三、审计结论

经审计，我们认为开远市红十字会符合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通过

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

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0号）中规定的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

扣除条件。

蒙自瀛洲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（普通合伙）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中国·蒙自市 报告日期：2026年4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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